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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令第11号 《核事故辐射影响越境应急

管理规定》已经2002年1月11日国防科工委委务会通过，现予

发布，自2002年4月1日起实施。 主任 刘积斌 2002年02月04日 

核事故辐射影响越境应急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

范核事故辐射影响越境时的应急管理工作，保证所需要的应

急响应能力与秩序，根据《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和

履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义务，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

规定适用于我国境内发生的对境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辐射影

响的核事故(以下简称“影响境外的核事故”)的对外通报与

信息传递的管理，以及我国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境外核事故辐

射影响时应急响应的管理。 第三条 核事故辐射影响越境应急

管理工作贯彻“常备不懈，积极兼容，统一指挥，大力协同

，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方针，严格遵守我国加入的有关

国际公约（我国政府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章 影响境

外核事故的通报与信息传递 第四条 我国发生影响境外的核事

故时，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核应急办）

汇总有关事故信息，按照《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的要求，

直接或者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向那些受影响或者可能受影响

的国家或者地区进行下列事故通报和事故信息传递： （一） 

立即通报事故及其性质、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二） 迅

速提供事故发生时可以获得的初始事故信息，包括： （1） 

事故的时间、地点及性质； （2） 涉及的核设施或者核活动



； （3） 预计的或者已确定的事故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4）

放射性释放的一般特征. （5） 包括释放的放射性物质的性质

、可能的物理与化学形态、组成、数量和释放的有效高度； 

（6） 与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越境有关的气象与水文资料

； （7） 有关的环境监测结果； （8） 已采取或者计划采取

的场外防护措施。 （三） 以适当的间隔时间提供有关事故发

展的后续信息，包括终止或者预期终止应急状态的信息。 第

五条 国家核应急办对外通报和传递的核事故信息须经国家核

应急主管部门批准，必要时报国务院批准。 第六条 国家核应

急办应当将对外通报和传递的核事故信息适时抄送国家核事

故应急协调委员会成员单位和事故发生地的核应急组织或部

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下同

）。 第七条 我国发生影响境外的核事故时，有关部门或者核

事故发生地的核应急组织或部门可以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

者地区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协议进行事故信息交换，所交换

的信息须经国家核应急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国家核应急办通

报。 第三章 对境外核事故辐射影响的应急响应 第八条 我国

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境外核事故辐射影响时的应急响应由国家

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统一协调；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

会各成员单位按照《国家核应急计划》规定的职责分工履行

各自的职责。 第九条 国家核应急办负责有关应急响应的具体

组织管理，并根据《国家核应急计划》的规定，组织实施有

关应急响应程序。 第十条 境外发生使我国境内受到或者可能

受到辐射影响的核事故时，由国家核应急办按照《及早通报

核事故公约》的规定，直接或者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事

故发生国家（地区）迅速提供本规定第四条所列的各项初始



事故信息及有关后续信息，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我国受

影响或者可能受影响的情况。 第十一条 对境内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辐射影响的境外核事故信息，由国家核应急办负责迅速

向下列部门或单位通报或者传递： （一） 国家核事故应急协

调委员会成员单位； （二）受影响或者可能受影响地区的省

核应急组织或者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 （三） 其他有关部

门或者单位。 其他部门或单位由其他渠道接收到此类境外核

事故信息时，应当立即将所接收到的信息通报国家核应急办

。 第十二条 受到境外核事故辐射影响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

《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及《国家核应急计划》规定

的职责进行所需要的公众信息发布。 第十三条 受影响地区的

核应急组织或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所需要的应急响应行

动及防护措施。 第十四条 受影响地区的应急响应组织应当进

行必要的应急辐射监测与评价，必要时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协

调委员会调用支援力量进行监测与评价，以便为应急决策提

供技术依据。所进行的监测与评价应当包括： （一） 空气中

、地面上或者受影响海域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二） 境内食

品或者进口食品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三）来自污染区人员

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四） 来自污染区的车辆、船舶、飞行

器以及其它物资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五） 对进入境内的放

射性烟羽的跟踪监测； （六） 利用上述各种数据和来自境外

的有关资料，对事态的变化进行连续评价，预测其发展趋势

。 第十五条 对于来自事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员与物资，

在放射性沉积地区活动的人员，以及可能受污染的食品与饮

用水等，有关应急响应组织应当采取适当的防护或者控制措

施。 第十六条 如果境外核事故的发生地点距离我国较近或者



带辐射源的空间飞行体坠入境内，在受影响严重的地区，有

关应急组织或部门应当考虑采取紧急防护措施（如隐蔽、撤

离、碘防护等）。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下列术语的

定义： （一）核事故，是指核设施或者核活动中发生的严重

偏离运行工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若有关的专设安全设

施不能按设计要求发挥作用，则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可能会达

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二）核设施或者核活动是指： （1） 

位于任何场所的各类核反应堆； （2） 核燃料循环设施； （3

） 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 （4） 核燃料或者放射性废物的运

输与贮存； （5） 用于农业、工业、医学和科学研究的放射

性同位素的生产、使用、贮存、处置和运输； （6） 放射性

同位素作空间飞行体的动力源。 （三）辐射影响，是指因事

故释放或者失控的放射性物质，在其所到达地区所造成的从

辐射安全角度考虑不可忽视的辐射照射和放射性污染。 （四

）应急，是指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以避免事故发生或者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有时也称为紧急

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

五）防护措施，是指应急状态下为避免或者减少工作人员和

公众可能受到的照射剂量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如隐蔽、撤离

、碘防护、通道控制、食物和饮水控制、去污等。有时也称

为防护行动。 （六）隐蔽，是指人员停留在或者进入室内，

关闭门窗及通风系统，以减少烟羽中放射性物质的吸入和外

照射，并减少来自放射性沉积物的外照射。 （七）撤离，是

指将人们由受影响地区紧急转移，以避免或者减少来自烟羽

或者高水平放射性沉积物引起的大剂量照射。该措施为短期

措施，预期人们在预计的某一有限时间内可返回原住地。 （



八）碘防护，是指当事故已经或者可能导致释放碘的放射性

同位素的情况下，将含有非放射性碘的化合物作为一种防护

药物分发给居民服用，以降低甲状腺的受照剂量。 （九）通

道控制，是指对进出受事故影响区域（包括水域）的人员、

交通工具、设备及物资等加以控制，以减少人员受照和污染

扩散。 （十）食物和饮水控制，是指为减小公众因摄入被污

染的食物和水所引起的危害而采取的措施，包括禁止或限制

消费某些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控制由被污染食物和水转换的

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等。 （十一）去污，是指利用物理或者化

学的方法去除或者降低放射性污染。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防

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2年4

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